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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市依法加强殡仪专用车辆规范化管理
工作实施方案(草案)》解读
   
为进一步提升殡仪服务质量，规范殡仪专用车辆管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级政策，结合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情况，制定了《滕州市依法加强殡仪专用车辆规范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现将《草案》解读如下：
一、起草依据
（一）1993年3月30日，《民政部、公安部、外交部、铁道部、交通部、卫生部、海关总署、民用航空局关于尸体运输管理的若干规定》（民事发〔1993〕2号）规定：尸体的运送，除特殊情况外，必须由殡仪馆承办，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承办。
（二）1999年1月19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103号公布《山东省殡葬管理规定》规定：城镇的遗体运输应由殡仪馆承办，农村的可由乡镇殡葬服务站或移风易俗服务组织承办。禁止其他单位和个人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遗体运输业务。
（三）1993年5月24日，山东省民政厅、山东省公安厅、山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铁道部济南铁路局、山东省交通厅、山东省卫生厅、青岛海关、中国民用航空山东省管理局关于贯彻民政部等八部门《关于尸体运输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鲁民民〔1993〕120号）规定：在城市、市辖区和县城驻地的运尸业务，一律由殡仪馆（火化场）承办，其他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承办。在农村，应由民政部门或殡仪馆（火化场）设在乡镇的殡葬服务站承办。
（四）2024年6月23日，中共滕州市委 滕州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市殡葬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滕发〔2024〕7号）），将依法加强殡仪专用车辆规范化管理工作纳入殡葬改革重点任务。
（五）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相关政策。
二、起草过程
（一）9月20日，滕州市司法局发布了《关于征求<滕州市依法加强殡仪专用车辆规范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公开征求了社会各界意见。
（二）9月25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构山东荆河律师事务所开展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三）10月21日，相关部门和单位根据收集的意见建议，结合滕州实际，对《滕州市依法加强殡仪专用车辆规范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本《草案》。
三、主要内容
《滕州市依法加强殡仪专用车辆规范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草案)》分4个部分，其结构为：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实施步骤、组织保障。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总体要求主要明确了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工作目标。
（二）重点任务主要明确了统筹谋划、精心准备；疏堵结合、平稳有序；科学管理、标准服务三项重点任务。
（三）实施步骤主要包括政策宣传、组织实施、巩固完善（持续推进）三个阶段。
（四）组织保障主要明确了加强组织保障，压实工作责任；加强政策宣传，深化问题整治；加强服务管理，提升服务质量三项保障措施。
四、相关说明
本稿为《滕州市依法加强殡仪专用车辆规范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草案)》，待争取意见建议修订完善后，报请市政府相关会议审定后，予以公布实施。
